附件3
河北省金属学会评先条件

一、先进集体条件

 1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按照学会章程积极开展各项科技活动。

2、组织机构健全，规章制度完善，吸引力强。

3、积极开展学术技术交流和科学普及等活动，活动效果明显。

4、有专人负责对口学会工作，年初有年度计划，年终有工作总结。

5、团体会员单位能按时按规定足额缴纳会费。

6、按时完成学会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二、优秀学术（工作）委员会条件

除具备先进集体条件中的1、2、4、6条外，专业（工作）委员会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以上学术活动，无活动则不预参评。
三、先进个人条件

    1、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刻苦钻研业务，成绩突出。
    2、热爱学会工作，具有奉献、创新、求实、协作精神,积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,在学会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。
3、认真组织开展学术技术交流活动，开展学术交流、继续教育及科技普及等科技活动。
4、企业科协（金属学会）专（兼）职人员及从事与学会对口的科技工作者优先。
